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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政改的「起錨」社區宣傳運動已告展開，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

師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呼籲市民支持二○一二政改方案的建議。 
 
  黃仁龍出席花旗集團大學生社責實踐二○○九嘉許禮，向在場的非政府機構

和大專院校代表以及一眾學生致詞時表示，我們要達到普選的最終目標，就必

須凝聚共識和按法律程序辦事。 
 
  他說：「我們確切相信現在已是關鍵時刻，現在如何處理這問題，會對社

會的利益有深遠影響。」 
 
  黃仁龍又說：「二○○七年十二月，國家最高權力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為香港訂出了普選時間表。香港可於二○一七年普選行政長官，並於二

○二○年普選所有立法會議員。這無可否認是政制發展最重要的突破。」 
 
  黃仁龍強調，二○一二政改方案的建議是朝着正確方向邁進，這是毋庸置疑

的，因為方案增加了兩個選舉的民主成分。 
 
  下列是支持政改方案的客觀理據： 
 
  － 就行政長官選舉方面，選舉委員會由８００人增至１,２００人，其中

政界新增１００個議席的四分之三會分配予民選區議員，令選舉委員會更具代

表性。 
 
  － 在立法會選舉方面，議席總數會由６０席增至７０席。 
 
  － 新增的１０個議席中，５席會由分區直選產生，另外５席（連同原來

的１個區議會議席）會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 民選的區議員是由３３０萬名選民選出。如建議得以實行，屆時７０個

立法會議席中，將有近六成的議席實際上是直接或間接由地區選舉產生。反觀

現時的情況，全部立法會議席中只有五成的議席是由地區選舉產生。 
 
  － 傳統功能界別議席的比例將會相應地由５０％減至４０％。對於將來

如何最終處理功能界別，這些改變將有助於凝聚更大的共識。 
 
  黃仁龍說：「投票支持二○一二年政改方案和爭取在二○一七年及二○二○年

普選最終採用的方式，是兩項獨立事宜。此外，投票支持二○一二年政改方案，

不會妨礙部分人士持續尋求廢除功能界別或持續尋求澄清普選原則的訴求。」 
 
  「相反，如果現時達成共識並繼續向前邁進，則由於下一屆立法會有更多

共識及更大的民主化程度，我們便能夠在更有利的形勢下解決有關問題。」 
 
  黃仁龍表示，假如二○一二年政改方案被否決，這意味着我們白白浪費了１



０年時間，令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他說：「儘管現時通過政改方案並不是落實普選時間表的先決條件，但否

決方案將會削弱在下一輪政改取得共識的機會。」 
 
  黃仁龍又說：「此外，假如否決政改方案加劇了香港社會的分化，我們所

有人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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